
最新初任法官实习总结(优秀5篇)
总结是对某种工作实施结果的总鉴定和总结论，是对以往工
作实践的一种理性认识。怎样写总结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
总结应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个人今后的总结范文，
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初任法官实习总结篇一

,初涉我国法官的工作及待遇情况，具体了解办案经过，公正
是否得到体现，理论和实践 是否一致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了
解认识。

"腐朽",然而其专业水平却很高，办案很有经验，同时新的法
学理念在办案的过程中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如重程序，倾向
当事人主义等，这些老法官一路办案，也是一路学习过来的，
可以说老法官不"老".

其次，基层人民法院大部分针对的是农民群体，广大人民群
众集体知识水平偏低， 新生一代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这就
给审判工作带来了麻烦，法院工作人员解释给他们通俗易懂
的法律知识，老百姓听不懂有些还胡闹，引起的矛盾纠纷都
是邻里乡村的小矛盾，如：地邻关系而引起矛盾，因误会而
有纠纷，有些人是讨公道，有些人是争口气，打官司的理由
就是争面子，免受人欺，例如，有些当事人说：村上只有我
一户人姓刘，而对方在村上有很多弟兄，有一个老太太说：
我的两个儿子在外地，他们就欺负我这个老太太。农村的人
应该邻里和睦，有纠纷用话说，去人民法院解决，法院可以
给你公正的答案。然而还有些人借一时之气而酿错，追究其
刑事责任。农村人打官司感觉是很不光彩的事，如果双方打
官司的话，可以说双方的矛盾程度达到了极限。邻里、村里
之间相互谅解，互相帮助有困难的人，同时加强农村人的知
识文化水平建设，这样一些不必要的纠纷就可以减少许多，



农民各司其职，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案件中，法院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给出合情合理的判决
结果，偶尔也会出现一些误差，这是在所难免，但绝对在程
序方面是公正的，有时双方当事人都感到不公平，态度极恶，
这些让人不得不再论证什么是公正。

在基层法院，人民群众没有多少钱，要说贿赂还没有多少资
本，也没有人给他介绍贿赂给谁。然而有权有钱的人，怎样
依权依钱作威作福在所不知。毕竟，有权有钱者少，国家的
法律日益严明，这些人将被严厉打击，再加上人民的素质日
益提高，工作人员严以律己，老百姓和国家机关的这种隔膜
也将会烟消云散。

每年都来法院，工作人员说给我办，其实都没有办。我现在
要把我的执行费用要回来，村委会没有钱，也就没办法了。"
法律规定，执行不下去，将中止执行，执行费也不能退，现
在是谁也没办法解决此事，他气愤的要打新闻热线报道此事，
手里的裁定书是一纸空文，不但钱没有要到，反而为此出去
了不少。

树立正确的人格，使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现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所建树，充分利用智慧解决人民矛盾，
促进我国法制社会建设进一步形成，为祖国做出贡献。

初任法官实习总结篇二

 成为一名上海市基层人民法院的初任法官，是全国法学院
许多学生的向往。但是，对于担任一名上海市基层人民法院
初任法官必须经过哪些步骤，了解的人恐怕很少。本文大致
勾勒一下上海市基层人民法院初任法官路线图，以供有志者
对自己的法律人生作一个规划。



一、通过全日制法律专业硕士研究生考试，并取得学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九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法官
学历条件是本科以上，且不限于法律专业。上海市基层人民
法院，作为全国最具有吸引力的基层人民法院，对于拟作为
法官候选人的新录用公务员，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
员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提出了更高的学历要求，即要求
具备全日制法律专业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因此，对于大学
本科生来说，要想成为一名上海法官，首先应当通过全日制
法律专业硕士研究生考试，并完成学业，取得硕士研究生学
位。
二、通过司法考试，取得a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上海
市基层人民法院对于新录用公务员，还提出了通过司法考试，
取得a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要求。因此，法律专业硕士研究
生在读三年期间，应当争取以360分以上的成绩通过司法考试，
取得a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才能具备从事法律职业的资格和
报考上海基层人民法院的条件。
三、通过上海市人事局组织的政法类公务员考试，并体检、
考核合格
上海市公务员考试采用“2+x”的考试模式：“2”即2门公共科
目综合考试《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验》和《申论》;“x”为1门岗
位专业考试，报考法院的必须参加政法类专业考试。笔试成
绩合格者，参加统一组织的网上职位报名，并接受招录单位
的资格审查。经审查合格的人员可进入招录单位的面试。经
面试合格的人员由招录单位统一组织到指定的上海市二级甲
等以上的医疗机构进行体检。考试、体检、考核合格的，就
可以被录用。在各门考试中，上海市人事局组织的政法类公
务员考试难度最大，最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录用名额有限，
而考生不受地域范围限制。
四、到基层单位或岗位实习锻炼一年
新录用人员除已具有两年以上工作经历或已在街道、乡镇和
基层、执法一线岗位上工作的，应当在规定的试用期到基层
单位或岗位实习锻炼一年。2005年上海市基层人民法院新录



用人员均到街道、乡镇等锻炼一年。由于基层人民法院也可
以理解为基层、执法一线岗位，且工作非常繁忙，到街道、
乡镇等锻炼一年的收获并不比直接到基层人民法院工作锻炼
价值更大，因此，基层人民法院新录用人员有可能压缩到其
他单位锻炼的时间，或者直接到基层人民法院工作。
五、在试用期内通过培训测试
在试用期内，新录用人员必须先参加上海市人事局组织的国
家公务员的初任培训，为期约两周;再参加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组织的初任书记员培训，为期约三周。初任培训采取考试
与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公务员初任培训在新录用人员上
岗前进行，培训期满后，经考试考核合格者，发给公务员培
训证书，作为上岗前及试用期考核、定级的依据之一。新录
用公务员不参加初任培训或初任培训不合格者，不能任职定
级。在试用期内，新录用人员还必须通过专门语言类的专门
考试：职业英语必须四级以上(或博思英语三级以上)，普通
话水平测试必须二级乙等以上。
六、试用期满被任命为书记员，定级副科或正科
试用期一年表现合格的，被任命为书记员。今后可能被任命
为法官助理，但工作职责与书记员并无实质差异，只是可能
会将庭审记录等工作分离由专门的速录员担任。全日制硕士
研究生学历的定级副科，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历的定级正科。
在职取得硕士或者博士学历或学位的，并不当然定级副科或
正科。
七、定级后从事一年以上的书记员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九条第六项规定，获得硕士以
上学位的，从事法律工作满1年以上的，具备担任法官的条件。
由于有的法院不将试用期计入从事法律工作年限中，硕士研
究生定级后再从事一年以上的书记员工作，才有晋升助理审
判员的机会。由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对初任法官实
行总额控制，而各基层人民法院仍有一部分通过司法考试的
本科学历的资深录用制书记员，因此硕士研究生晋升助理审
判员的年限大致在定级后一年到三年。但是，由于上海法院
从2005年起开始招收聘任制书记员，实行书记员队伍专门化，
因此，尽管法官员额有限，可是在法院内录用制书记员有限，



今后硕士研究生在定级一年后晋升助理审判员仍然是有保障
的。
八、被推选作为初任法官候选人
各个法院每年可以晋升一批初任法官。首先由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政治部根据行政编制和法官员额等情况，决定各个法
院可以晋升初任法官的名额。然后由各个法院党组讨论决定
拟任初任法官的人选，并上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审
核。审核通过的人选，可以参加预备法官培训。
九、参加为期一年的'预备法官培训
从2006年起，书记员担任初任法官，必须经过为期一年的预
备法官培训。预备法官培训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集中
培训阶段，集中在法官培训基地进行法官职业素养与审判技
能培训，时间为1个半月，课程设置为法官职业素养、审判基
本技能和相关知识三个部分。教学方法为授课、案例分析、
小组讨论、观摩和模拟庭审、裁判文书制作。对模拟庭审的
案例或教学案例，每个学员都要独立制作裁判文书，交指导
教师阅卷后讲评。第二阶级是分散实习阶段，时间为9个半月，
提任后拟从事的审判专业4个半月，由学员任选或指定其中一
项其他审判专业3个月，立案、信访2个月。家居远郊的学员
回原单位实习，家住市区的学员统一安排到实习点实习，实
习点设立在受聘担任带教法官所在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
每个带教法官指导学员一般不超过2名。实习按实习大纲要求
进行。每一专业实习结束后，带教法官要对实习学员的能力
和表现进行鉴定，评定实习成绩。第三阶段是总结考试阶段。
学员集中在法官培训基地进行总结、提高和考试，时间为1个
月。总结要形成书面材料，进行交流。学员还要结合实习撰
写一篇案例，3-5千字，以法律适用为主。提高是对司法理念
和所学知识进行梳理、归纳，对审判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法学理论的前沿问题进行研讨，力求使感性认识逐步向理性
认识升华。考试由上海高院政治部和国家法官学院上海分院
共同组织，主要以裁判文书制作中的论证说理部分进行考试，
检验学员运用法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考察学员对法
官素养和审判技能的掌握程度。通过考试后，学员取得预备
法官培训合格证书。



 
十、被正式任命为助理审判员
预备法官培训结束，取得合格证书的学员，完成了法院系统
内的“两考一培训”，具备了担任助理审判员的资格。由各
个法院党组分别讨论决定，由法院院长任命为助理审判员，
就正式成为了一名上海市基层人民法院的初任法官。

初任法官实习总结篇三

成为一名上海市基层人民法院的初任法官，是全国法学院许
多学生的向往。但是，对于担任一名上海市基层人民法院初
任法官必须经过哪些步骤，了解的人恐怕很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九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法官
学历条件是本科以上，且不限于法律专业。上海市基层人民
法院，作为全国最具有吸引力的基层人民法院，对于拟作为
法官候选人的新录用公务员，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
员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提出了更高的学历要求，即要求
具备全日制法律专业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因此，对于大学
本科生来说，要想成为一名上海法官，首先应当通过全日制
法律专业硕士研究生考试，并完成学业，取得硕士研究生学
位。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上海
市基层人民法院对于新录用公务员，还提出了通过司法考试，
取得a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要求。因此，法律专业硕士研究
生在读三年期间，应当争取以360分以上的成绩通过司法考试，
取得a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才能具备从事法律职业的资格和
报考上海基层人民法院的条件。

上海市公务员考试采用“2+x”的考试模式：“2”即2门公共科
目综合考试《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验》和《申论》;“x”为1门岗
位专业考试，报考法院的必须参加政法类专业考试。笔试成
绩合格者，参加统一组织的网上职位报名，并接受招录单位



的资格审查。经审查合格的人员可进入招录单位的面试。经
面试合格的人员由招录单位统一组织到指定的上海市二级甲
等以上的医疗机构进行体检。考试、体检、考核合格的，就
可以被录用。在各门考试中，上海市人事局组织的政法类公
务员考试难度最大，最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录用名额有限，
而考生不受地域范围限制。

新录用人员除已具有两年以上工作经历或已在街道、乡镇和
基层、执法一线岗位上工作的，应当在规定的试用期到基层
单位或岗位实习锻炼一年。xx年上海市基层人民法院新录用人
员均到街道、乡镇等锻炼一年。由于基层人民法院也可以理
解为基层、执法一线岗位，且工作非常繁忙，到街道、乡镇
等锻炼一年的收获并不比直接到基层人民法院工作锻炼价值
更大，因此，基层人民法院新录用人员有可能压缩到其他单
位锻炼的时间，或者直接到基层人民法院工作。

在试用期内，新录用人员必须先参加上海市人事局组织的国
家公务员的初任培训，为期约两周;再参加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组织的初任书记员培训，为期约三周。初任培训采取考试
与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公务员初任培训在新录用人员上
岗前进行，培训期满后，经考试考核合格者，发给公务员培
训证书，作为上岗前及试用期考核、定级的依据之一。新录
用公务员不参加初任培训或初任培训不合格者，不能任职定
级。在试用期内，新录用人员还必须通过专门语言类的专门
考试：职业英语必须四级以上(或博思英语三级以上)，普通
话水平测试必须二级乙等以上。

试用期一年表现合格的，被任命为书记员。今后可能被任命
为法官助理，但工作职责与书记员并无实质差异，只是可能
会将庭审记录等工作分离由专门的速录员担任。全日制硕士
研究生学历的定级副科，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历的定级正科。
在职取得硕士或者博士学历或学位的，并不当然定级副科或
正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九条第六项规定，获得硕士以
上学位的，从事法律工作满1年以上的，具备担任法官的条件。
由于有的法院不将试用期计入从事法律工作年限中，硕士研
究生定级后再从事一年以上的`书记员工作，才有晋升助理审
判员的机会。由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对初任法官实
行总额控制，而各基层人民法院仍有一部分通过司法考试的
本科学历的资深录用制书记员，因此硕士研究生晋升助理审
判员的年限大致在定级后一年到三年。但是，由于上海法院
从xx年起开始招收聘任制书记员，实行书记员队伍专门化，
因此，尽管法官员额有限，可是在法院内录用制书记员有限，
今后硕士研究生在定级一年后晋升助理审判员仍然是有保障
的。

各个法院每年可以晋升一批初任法官。首先由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政治部根据行政编制和法官员额等情况，决定各个法
院可以晋升初任法官的名额。然后由各个法院党组讨论决定
拟任初任法官的人选，并上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审
核。审核通过的人选，可以参加预备法官培训。

从xx年起，书记员担任初任法官，必须经过为期一年的预备
法官培训。预备法官培训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集中培
训阶段，集中在法官培训基地进行法官职业素养与审判技能
培训，时间为1个半月，课程设置为法官职业素养、审判基本
技能和相关知识三个部分。教学方法为授课、案例分析、小
组讨论、观摩和模拟庭审、裁判文书制作。对模拟庭审的案
例或教学案例，每个学员都要独立制作裁判文书，交指导教
师阅卷后讲评。

第二阶级是分散实习阶段，时间为9个半月，提任后拟从事的
审判专业4个半月，由学员任选或指定其中一项其他审判专
业3个月，立案、信访2个月。家居远郊的学员回原单位实习，
家住市区的学员统一安排到实习点实习，实习点设立在受聘
担任带教法官所在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每个带教法官指
导学员一般不超过2名。实习按实习大纲要求进行。每一专业



实习结束后，带教法官要对实习学员的能力和表现进行鉴定，
评定实习成绩。第三阶段是总结考试阶段。学员集中在法官
培训基地进行总结、提高和考试，时间为1个月。

总结要形成书面材料，进行交流。学员还要结合实习撰写一
篇案例，3-5千，以法律适用为主。提高是对司法理念和所学
知识进行梳理、归纳，对审判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法学
理论的前沿问题进行研讨，力求使感性认识逐步向理性认识
升华。考试由上海高院政治部和国家法官学院上海分院共同
组织，主要以裁判文书制作中的论证说理部分进行考试，检
验学员运用法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考察学员对法官
素养和审判技能的掌握程度。通过考试后，学员取得预备法
官培训合格证书。

预备法官培训结束，取得合格证书的学员，完成了法院系统
内的“两考一培训”，具备了担任助理审判员的资格。由各
个法院党组分别讨论决定，由法院院长任命为助理审判员，
就正式成为了一名上海市基层人民法院的初任法官，可以开
始从事审判工作。以后如何成长为一名优秀法官，那将是另
一个需要探讨的课题了。

初任法官实习总结篇四

,初涉我国法官的工作及待遇情况，具体了解办案经过，公正
是否得到体现，理论和实践是否一致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了
解认识。

“腐朽”,然而其专业水平却很高，办案很有经验，同时新的
法学理念在办案的过程中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如重程序，倾
向当事人主义等，这些老法官一路办案，也是一路学习过来
的，可以说老法官不“老”.

其次，基层人民法院大部分针对的是农民群体，广大人民群
众集体知识水平偏低，新生一代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这就



给审判工作带来了麻烦，法院工作人员解释给他们通俗易懂
的法律知识，老百姓听不懂有些还胡闹，引起的矛盾纠纷都
是邻里乡村的小矛盾，如：地邻关系而引起矛盾，因误会而
有纠纷，有些人是讨公道，有些人是争口气，打官司的.理由
就是争面子，免受人欺，例如，有些当事人说：村上只有我
一户人姓刘，而对方在村上有很多弟兄，有一个老太太说：
我的两个儿子在外地，他们就欺负我这个老太太。农村的人
应该邻里和睦，有纠纷用话说，去人民法院解决，法院可以
给你公正的答案。然而还有些人借一时之气而酿错，追究其
刑事责任。农村人打官司感觉是很不光彩的事，如果双方打
官司的话，可以说双方的矛盾程度达到了极限。邻里、村里
之间相互谅解，互相帮助有困难的人，同时加强农村人的知
识文化水平建设，这样一些不必要的纠纷就可以减少许多，
农民各司其职，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案件中，法院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给出合情合理的判决
结果，偶尔也会出现一些误差，这是在所难免，但绝对在程
序方面是公正的，有时双方当事人都感到不公平，态度极恶，
这些让人不得不再论证什么是公正。

在基层法院，人民群众没有多少钱，要说贿赂还没有多少资
本，也没有人给他介绍贿赂给谁。然而有权有钱的人，怎样
依权依钱作威作福在所不知。毕竟，有权有钱者少，国家的
法律日益严明，这些人将被严厉打击，再加上人民的素质日
益提高，工作人员严以律己，老百姓和国家机关的这种隔膜
也将会烟消云散。

每年都来法院，工作人员说给我办，其实都没有办。我现在
要把我的执行费用要回来，村委会没有钱，也就没办法
了。”法律规定，执行不下去，将中止执行，执行费也不能
退，现在是谁也没办法解决此事，他气愤的要打新闻热线报
道此事，手里的裁定书是一纸空文，不但钱没有要到，反而
为此出去了不少。



树立正确的人格，使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现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所建树，充分利用智慧解决人民矛盾，
促进我国法制社会建设进一步形成，为祖国做出贡献。

初任法官实习总结篇五

成为一名上海市基层人民法院的初任法官，是全国法学院许
多学生的向往。但是，对于担任一名上海市基层人民法院初
任法官必须经过哪些步骤，了解的人恐怕很少。本文大致勾
勒一下上海市基层人民法院初任法官路线图，以供有志者对
自己的法律人生作一个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九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法官
学历条件是本科以上，且不限于法律专业。上海市基层人民
法院，作为全国最具有吸引力的基层人民法院，对于拟作为
法官候选人的新录用公务员，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
员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提出了更高的学历要求，即要求
具备全日制法律专业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因此，对于大学
本科生来说，要想成为一名上海法官，首先应当通过全日制
法律专业硕士研究生考试，并完成学业，取得硕士研究生学
位。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上海
市基层人民法院对于新录用公务员，还提出了通过司法考试，
取得a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要求。因此，法律专业硕士研究
生在读三年期间，应当争取以360分以上的成绩通过司法考试，
取得a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才能具备从事法律职业的资格和
报考上海基层人民法院的条件。

上海市公务员考试采用“2+x”的考试模式：“2”即2门公共科
目综合考试《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验》和《申论》;“x”为1门岗
位专业考试，报考法院的必须参加政法类专业考试。笔试成
绩合格者，参加统一组织的网上职位报名，并接受招录单位



的资格审查。经审查合格的人员可进入招录单位的面试。经
面试合格的人员由招录单位统一组织到指定的上海市二级甲
等以上的医疗机构进行体检。考试、体检、考核合格的，就
可以被录用。在各门考试中，上海市人事局组织的政法类公
务员考试难度最大，最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录用名额有限，
而考生不受地域范围限制。

新录用人员除已具有两年以上工作经历或已在街道、乡镇和
基层、执法一线岗位上工作的，应当在规定的试用期到基层
单位或岗位实习锻炼一年。xx年上海市基层人民法院新录用人
员均到街道、乡镇等锻炼一年。由于基层人民法院也可以理
解为基层、执法一线岗位，且工作非常繁忙，到街道、乡镇
等锻炼一年的收获并不比直接到基层人民法院工作锻炼价值
更大，因此，基层人民法院新录用人员有可能压缩到其他单
位锻炼的时间，或者直接到基层人民法院工作。

在试用期内，新录用人员必须先参加上海市人事局组织的国
家公务员的初任培训，为期约两周;再参加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组织的初任书记员培训，为期约三周。初任培训采取考试
与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公务员初任培训在新录用人员上
岗前进行，培训期满后，经考试考核合格者，发给公务员培
训证书，作为上岗前及试用期考核、定级的依据之一。新录
用公务员不参加初任培训或初任培训不合格者，不能任职定
级。在试用期内，新录用人员还必须通过专门语言类的专门
考试：职业英语必须四级以上(或博思英语三级以上)，普通
话水平测试必须二级乙等以上。

试用期一年表现合格的，被任命为书记员。今后可能被任命
为法官助理，但工作职责与书记员并无实质差异，只是可能
会将庭审记录等工作分离由专门的速录员担任。全日制硕士
研究生学历的定级副科，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历的定级正科。
在职取得硕士或者博士学历或学位的，并不当然定级副科或
正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九条第六项规定，获得硕士以
上学位的，从事法律工作满1年以上的，具备担任法官的条件。
由于有的法院不将试用期计入从事法律工作年限中，硕士研
究生定级后再从事一年以上的书记员工作，才有晋升助理审
判员的机会。由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对初任法官实
行总额控制，而各基层人民法院仍有一部分通过司法考试的
本科学历的资深录用制书记员，因此硕士研究生晋升助理审
判员的年限大致在定级后一年到三年。但是，由于上海法院
从xx年起开始招收聘任制书记员，实行书记员队伍专门化，
因此，尽管法官员额有限，可是在法院内录用制书记员有限，
今后硕士研究生在定级一年后晋升助理审判员仍然是有保障
的。

各个法院每年可以晋升一批初任法官。首先由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政治部根据行政编制和法官员额等情况，决定各个法
院可以晋升初任法官的名额。然后由各个法院党组讨论决定
拟任初任法官的人选，并上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审
核。审核通过的.人选，可以参加预备法官培训。

从xx年起，书记员担任初任法官，必须经过为期一年的预备
法官培训。预备法官培训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集中培
训阶段，集中在法官培训基地进行法官职业素养与审判技能
培训，时间为1个半月，课程设置为法官职业素养、审判基本
技能和相关知识三个部分。教学方法为授课、案例分析、小
组讨论、观摩和模拟庭审、裁判文书制作。对模拟庭审的案
例或教学案例，每个学员都要独立制作裁判文书，交指导教
师阅卷后讲评。第二阶级是分散实习阶段，时间为9个半月，
提任后拟从事的审判专业4个半月，由学员任选或指定其中一
项其他审判专业3个月，立案、信访2个月。家居远郊的学员
回原单位实习，家住市区的学员统一安排到实习点实习，实
习点设立在受聘担任带教法官所在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
每个带教法官指导学员一般不超过2名。实习按实习大纲要求
进行。每一专业实习结束后，带教法官要对实习学员的能力
和表现进行鉴定，评定实习成绩。第三阶段是总结考试阶段。



学员集中在法官培训基地进行总结、提高和考试，时间为1个
月。总结要形成书面材料，进行交流。学员还要结合实习撰
写一篇案例，3-5千，以法律适用为主。提高是对司法理念和
所学知识进行梳理、归纳，对审判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法学理论的前沿问题进行研讨，力求使感性认识逐步向理性
认识升华。考试由上海高院政治部和国家法官学院上海分院
共同组织，主要以裁判文书制作中的论证说理部分进行考试，
检验学员运用法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考察学员对法
官素养和审判技能的掌握程度。通过考试后，学员取得预备
法官培训合格证书。

预备法官培训结束，取得合格证书的学员，完成了法院系统
内的“两考一培训”，具备了担任助理审判员的资格。由各
个法院党组分别讨论决定，由法院院长任命为助理审判员，
就正式成为了一名上海市基层人民法院的初任法官，可以开
始从事审判工作。以后如何成长为一名优秀法官，那将是另
一个需要探讨的课题了。

这篇初任法官实习报告总结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希望可
以对大家有所帮助!


